
德疫指办发〔2020〕208号
　
德宏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印发对外捐赠活动个人防护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州直和中央、省属驻德宏各单位：
现将《对外捐赠活动防控要点》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德宏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4月27日
对外捐赠活动防控要点
研判形势

全面分析境内外疫情形势，科学研判风险，确定对外捐赠方式。如捐赠地区有疫情，风险高时，双方人员不会面，捐赠仪式采用视频会议或信函等方式，物资通过货运出境。

二、加强防护

（一）提高自我防护意识，了解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防护措施。

（二）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三）工作时全程佩戴口罩（口罩使用参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执行）和一次性手套。

（四）完成捐赠后，及时更换手套，做好手卫生，用洗手液（或肥皂）流动水下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搓揉双手。

（五）回到工作岗位后，14天内要自我健康监测（测量体温），并按单位要求上报。若出现可疑症状，应报告单位，并及时就医。

（六）回到工作岗位后，14天内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不参加聚餐、聚会等聚集性活动。

三、捐赠物资运输

捐赠物资运输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严防境外疫情经陆路水路输入的通告》（第15号通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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